关于组织做好2021年度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
申报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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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管理办法》（苏教规〔2017〕4号）及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1年度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办科函〔2021〕7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我校组织申报2021年度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（以下称“创新团队”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领域
申报人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组建创新团队进行申报，按照“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”的总体要求，重点支持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高端软件和信息服务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和新医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、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组建的创新团队。
二、申报条件
1.创新团队依托国家级、省部级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（开发）中心等创新研发基地，开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、科技与社会进步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性、前瞻性研究，对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较大引领带动作用、能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应用创新研究。所开展的研究有明确的自主知识产权目标和标志性创新成果计划，有明确的技术实现路线和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。
2.创新团队带头人应是我校从事科研和教学第一线的全职人员，品德高尚，治学严谨，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、较深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性学术思想、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、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精神，能科学把握团队研究方向和研究过程，具有较强的凝聚力。
3.创新团队带头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。校级领导不能作为创新团队带头人申报。
4.创新团队成员应在8人以上，并具有长期良好的合作基础、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、合理的学科专业和年龄结构，具有良好的合作机制、环境条件和工作氛围。参加人员有明确的任务分工，每位成员对所承担的研究任务能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
5.2021年立项的创新团队按照省立校助的方式开展研究，学校将从年度生均财政拨款经费中落实不少于30万元的研究经费，创新团队能够自筹一定的研究经费。新立项的创新团队第一研究周期为三年。
6.鼓励跨学科、跨高校组建创新团队，鼓励与国内外科研机构、企业合作组建创新团队。提倡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合作共赢、风险共担的合作攻关和集成创新。
三、申报范围与名额
我校申报名额为2个，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不得申报。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申报创新团队须按照《2021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申请书》（见附件1）规定的格式准备申请书，并填写《2021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。所提供的佐证材料应为近五年（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）取得，《申请书》和相关附件胶装成册。
请申报人将申报材料一式6份（A4纸双面打印），于2021年4月28日前报送至我校科研处220办公室，同时请将《汇总表》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。
联系人：张健、王大学、王圣贺
联系电话：83498057、83498353、83517549
电子邮箱：15850585226@qq.com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
1.2021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申请书
2.2021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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